乌海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乌海市单一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补交土地出让金核算方案》听证会的公告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乌海市自然资源局定于2026年1月23日举行《乌海市单一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补交土地出让金核算方案》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时间：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上午9:30。
二、听证会地点：市自然资源局四楼西会议室
三、听证内容：《乌海市单一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补交
土地出让金核算方案》
四、听证会举办机构：乌海市自然资源局
五、申请参加听证会人员范围：
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于2026年1月22日17：00前持居民身份证明或单位介绍信及听证会报名表到乌海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耕地保护科报名。根据拟听证内容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情况，我局指定听证会代表。
六、听证须知
（一）参加听证会人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乌海市实际情况，对本次听证内容的可行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参加人发言、陈述、质证和辩论，须经听证主持人许可，发言时请先简要介绍本人姓名、所在单位和职务。 
（三）听证会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逾期不参加本次听证会的，视为对本次听证内容无异议。 
（四）听证会代表应当遵守听证纪律，自觉维护会场秩序，不得摄影、摄像（新闻媒体单位的听证代表例外），不得随意走动，不得喧哗、哄闹和实施其它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违反听证会纪律的，听证会主持人可以责令其退场。 
（五）听证会上提供的材料仅供听证会参加人发表意见时参考，会后收回。
（六）若听证会时间变动，将另行通知参会代表。
（七）联系人：何钢  张燕
联系电话：0473-6992017 



特此公告

附件：听证会报名表


乌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1月16日
 


[bookmark: _GoBack]听证会报名表
	申请人
	 
	性质     
	□法人 □公民 □其他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职       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代理人
	 
	职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单位主要业务内容（经营范围）

	 

	申请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仅供申请参加《乌海市单一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补交土地出让金核算方案》听证会使用。
2、在提交本申请表时，申请人应提供身份证件原件核对。

